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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有病假管理权

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建立的

是劳动合同关系， 鉴于劳动者

在用人单位管理下提供劳动具

有人身从属性， 用人单位在劳

动者入职后就对劳动者享有一

定的管理权， 病假管理也属于

经营管理权的范畴。

同时， 病假管理权不仅源

于用人单位的经营管理权， 同

时还基于用人单位对劳动者身

体状况享有的知情权。

用人单位对劳动者行使病

假管理权具体表现为对劳动者

提交的病假申请在程序和实体

上作出审核、 批准、 查证等管

理行为。

除了伪造的病假证明外，

无论是网购的病假证明、 通过

人情取得的病假证明还是通过

自述症状取得的病假证明， 虽

然在实质上都是虚假的， 但在

形式上却是真实的， 因此用人

单位的病假管理权如果被局限

于形式审查， 那么绝大多数的

虚假病假都将成为漏网之鱼，

用人单位的合法权益显然无法

得到保障。

正因为如此， 很多用人单

位在规章制度中会要求劳动者

在提供医院病情证明单的同

时， 还须提供相应的挂号单、

就诊病历、 检查报告、 医药费

发票等证明材料。

但由于这些病情证明单、

挂号单、 就诊病历本、 检查报

告、 医药费发票等材料载有劳

动者的个人信息， 在《个人信

息保护法》 施行后， 用人单位

的病假管理权与劳动者个人信

息保护的冲突就凸显出来。

基于权利意识与法律意识

的不断增加， 有些劳动者会用

《个人信息保护法》 来对抗用

人单位的病假管理。

查证事实并不违法

根据 《个人信息保护法》

第二十八条的规定： 医疗健康

的信息属于个人敏感信息。

《民法典》 第一千二百二十六

条规定： 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

员应当对患者的隐私和个人信

息保密。 泄露患者的隐私和个

人信息， 或者未经患者同意公

开其病历资料的， 应当承担侵

权责任。

这些规定体现出国家愈发

重视对个人信息的保护， 然而

越来越多的劳动者以此为由拒

绝接受用人单位的病假管理。

我们在代理病假纠纷争议案件

时， 也曾多次在向医院求证病

假真伪时受挫。

但其实， 用人单位行使病

假管理权与保护个人信息是并

不矛盾的。

《个人信息保护法》 第十

三条规定： 符合下列情形之一

的， 个人信息处理者方可处理

个人信息： （一） 取得个人的

同意； （二） 为订立、 履行个

人作为一方当事人的合同所必

需， 或者按照依法制定的劳动

规章制度和依法签订的集体合

同实施人力资源管理所必需；

（三） 为履行法定职责或者法

定义务所必需； （四） 为应对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或者紧急

情况下为保护自然人的生命健

康和财产安全所必需； （五）

为公共利益实施新闻报道、 舆

论监督等行为， 在合理的范围

内处理个人信息； （六） 依照

本法规定在合理的范围内处理

个人自行公开或者其他已经合

法公开的个人信息； （七） 法

律、 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情

形。 依照本法其他有关规定，

处理个人信息应当取得个人同

意， 但是有前款第二项至第七

项规定情形的， 不需取得个人

同意。

用人单位行使病假管理权

并以此获得劳动者的个人信息

是基于双方签订的劳动合同，

属于“为履行个人作为一方当

事人的合同所必需”。

在病假劳动争议案件中，

用人单位有责任举证证明劳动

者提供了虚假病假， 属于“为

履行法定义务所必须”， 这符

合前述规定“可不需取得个人

同意处理个人信息” 的情形。

据此， 在劳动合同履行过

程中， 用人单位为行使病假管

理权收集劳动者病情证明单、

挂号单、 就诊病历本、 检查报

告、 医药费发票等信息以及向

医院了解查询和履行劳动合同

相关的病情信息这些行为本

身， 与《个人信息保护法》 的

规定并不矛盾。

合规建议

用人单位行使病假管理权

并不是毫无边界的， 在收集和

处理劳动者的个人信息， 特别

是医疗健康信息等敏感个人信

息时应当重视合规性。

首先， 应当坚持合法、 正

当、 必要和诚信原则， 贯彻对

劳动者个人权益影响最小的原

则。

《个人信息保护法》 第五

条规定： 处理个人信息应当遵

循合法、 正当、 必要和诚信原

则， 不得通过误导、 欺诈、 胁

迫等方式处理个人信息。” 第

六条规定： “处理个人信息应

当具有明确、 合理的目的， 并

应当与处理目的直接相关， 采

取对个人权益影响最小的方

式。 收集个人信息， 应当限于

实现处理目的的最小范围， 不

得过度收集个人信息。”

据此， 用人单位为行使病

假管理权而收集和使用劳动者

个人信息应以核实劳动者病情

真伪为目的， 收集和处理的信

息应是必要的、 在最小范围内

的。

举例来说， 劳动者上班时

就有明显的感冒症状， 次日该

劳动者提供医院出具的病因为

感冒发烧、 建议休息三天的病

情证明单。 在这种情况下， 劳

动者凭外在症状和一份病情证

明单已经足以证明其病假的真

实性， 再要求其提供就诊病历

等其他信息就缺乏必要性， 也

不符合收集个人信息的最小化

原则。

其次， 对于获取的劳动者

个人信息应当妥善保管、 严格

保密。

《个人信息保护法》 第二

十五条规定： “个人信息处理

者不得公开其处理的个人信

息， 取得个人单独同意的除

外。”

该法第二十八条规定 ：

“敏感个人信息是一旦泄露或

者非法使用， 容易导致自然人

的人格尊严受到侵害或者人

身、 财产安全受到危害的个人

信息， 包括生物识别、 宗教信

仰、 特定身份、 医疗健康、 金

融账户、 行踪轨迹等信息， 以

及不满十四周岁未成年人的个

人信息。 只有在具有特定的目

的和充分的必要性， 并采取严

格保护措施的情形下， 个人信息

处理者方可处理敏感个人信息。”

据此， 用人单位因行使病假

管理权的需要而收集取得劳动者

的个人信息后， 不仅应严格将使

用这些信息的目的限制于判断劳

动者病情的真假， 以及在日后发

生仲裁或诉讼时用作证据， 还应

当予以妥善保管和严格保密。

最后， 用人单位应当在劳动

合同和规章制度中完善病假管理

的相关规定。

如果用人单位在劳动合同和

规章制度中对于行使病假管理权

的具体措施有明确规定， 例如明

确劳动者同意在申请病假时需要

提供哪些材料， 可一定程度上减

少相关争议。

进一步来说， 用人单位还可

以通过规章制度对病假管理权进

行细化， 比如明确在何种情况下

劳动者请病假仅需提供医院出具

的病情证明单， 在何种情况下用

人单位出于核实病情的需要可以

要求提供其他与病情证明相关的

信息， 这样也可使用人单位的规

章制度内容更具有合理性。

此外， 为了在保证用人单位

能正常行使病假管理权的同时保

障劳动者个人信息不被泄露， 用

人单位还可在规章制度中对于收

集、 获取劳动者个人信息的程

序、 调取权限、 保管措施、 保密

措施等加以明确规定。

总之， 病假管理权来源于用

人单位的经营管理权和知情权，

《个人信息保护法》 并非劳动者

以虚假病假骗取不当利益的保护

伞， 但用人单位在行使病假管理

权时应当重视个人信息保护的合

规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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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病假管理与个人信息保护

由于各种“泡病假” 的招数层出不穷， 病假管理成

了用人单位人事管理中的难点之一。 我国《个人信息保

护法》 出台后， 部分劳动者更是将个人信息保护作为对

抗用人单位管理的挡箭牌， 使得病假管理难上加难。

在劳动者患病需要停止工作治病休息的情况下， 其

医疗期等各项权益当然应该得到保护， 但虚假病假不仅

不应当被放纵而是应当被惩处， 否则损害的不仅是用人

单位的利益和管理秩序， 对其他劳动者也有失公平。 在

《个人信息保护法》 背景下， 用人单位行使病假管理权

的合规成了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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